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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买到马拉松志愿服务证书

3月25日，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一

位卖家，对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卖家链接，并配文“志

愿者证！保真！如图！大学生，你懂的来”。这名卖家

询问购买证书的需求，并抛过来一连串问题：“加学

分？综测？申请奖学金？考研升学？出国留学？”经过

沟通，卖家建议记者购买一份去年“某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志愿者服务证书”。还特意提醒，证书制作日期是

2020年12月6日之前。

“不少学生是冲着可以拿证书加学分，才来制作证

书的。大学生、留学生人数最多。”商家表示。在记者

质疑其可信度后，该卖家一连发送了8张微信聊天转账

截图，并声称“全国各大高校都有学生买过”。该卖家

还发送了一张寄货地址为某知名高校的交易截图。在

他发送的截图里，不仅有北京，还有南京等其他地方知

名高校。

卖家还透露，部分在新加坡，以及在香港地区上学

的学生也是“常客”。一位学生找过来，因为他同学购

买证书通过了审核，所以自己也来买。

卖家将用户分享的学校审核通过的页面截图发送

给记者作为“商业信誉”的证明，还热心传授一些简单

“话术”：“你不用怕老师有疑问，你买的这张志愿者证

书肯定没问题。主办地是旅游城市，过来旅游顺便当

志愿者很正常。”另外，他反复强调，该证书保真。

交纳220元的“证书制作费”后，不出两天，一份包

裹就寄到了记者手中。打开包裹后，一份印有“志愿者

荣誉证书”等字样的公益证书上清晰地写有姓名、服务

时长等信息。该志愿者荣誉证书显示：感谢您参与

“2020某某马拉松赛”志愿者服务工作，共计服务70小

时，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者精神。特此证明并予感谢。落款是“某某马拉松

赛组委会”，时间是2020年1月5日。

3月29日，记者以某高校教师的身份电话联系了

上述马拉松赛组委会要求核实志愿者荣誉证书真伪，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需将志愿者荣誉证书拍照发送至

组委会官方邮箱验证。4月2日，该马拉松赛组委会回

复邮件确认该志愿者证书由他们组委会所发。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认为，该组委会

可以制作并为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颁发相应的证

书。但是，证书不可随意流通、更不可买卖。这说明该

组委会志愿服务证书管理方面存在一定漏洞。周浩强

调，志愿者证书是颁发给每一位为组委会活动辛勤付

出的志愿者的，不应成为用于谋取暴利的“商品”进行

交易。该组委会应当检查志愿者证书的制作、颁发渠

道。此外，该组委会还应详细核实志愿者身份，不给任

何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互联网成为“公益造假”重灾区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志愿者证书”“公益证书”

等关键词，瞬间就出现大量的“志愿服务证书”“荣誉证

书”“感谢信”“爱心公益证书”等商品。多家店铺会在

商品展示页附上“志愿者服务证书定制化”“内容可改、

可放logo”“免费打印内芯”“专业定制”“公益类证书定

制”等字样。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多销售火爆。一件名为“专

业定制证书内芯”的商品月销量突破1万、并有多达

771条评论。这家店里部分评价还配有“成品”图片。

多位顾客在网上留言：非常满意，质量不错，设计美

观。在该商品展示页中还明确标有“不做假证”的字

样。

另一家店铺同样表示，可以为顾客“定制证书”，并

称“按照你说的内容做”。该商家配文称：“对学校评选

评优，获取奖学金、考研加分、毕业后找工作等有巨大

帮助，编号唯一可查。”该商品标价为120元，评论区有

网友回复表示：“懂的都懂。”

大学生缘何成为公益证书主要买家

22岁的王红（化名）是大连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最近，她正在申请赴英国攻读研究生学位。

在她看来，优秀的志愿者经历、公益履历可以在

申请相关学校的环节为申请人赢得一定优势。并且

国外不少高等院校对于在校学生的志愿者经历也十

分重视。“志愿服务能有加分，在竞争中取得更多优

势。大家都会努力争取。”王红说，对于依靠伪造的

公益或志愿服务证书取得加分的行为，她表示不理

解。

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

章的行为，可判处犯罪嫌疑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周浩表示，定制证书的行为已涉嫌伪造相关单位

印章罪。一经查实，这些商家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会

受到相应处罚。部分希望“走捷径”的学生也会因造假

获得的相应处分。

周浩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积极处理相关事项，对

违法犯罪用治安处罚的方式“打早打小”。互联网平台

也可以通过筛选方式屏蔽涉嫌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商

家商品。公安部门则应加大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破获和

处罚力度。

新华社 周闻韬 陈国峰 岳文婷

行走路上，“祸从天降”。高空抛物给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的损害令人深恶痛绝。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罪”单独入刑

之后，群众的法治意识明显提升，但记者近日在重庆、山

东、河北多地采访发现，治理高空抛物依然面临取证难、

科技手段应用难、民事案件处置难等多重难点。

入刑即判 释放警示功能

3月31日，重庆万州法院宣判重庆首例高空抛物

案，被告人钟某某为泄私愤将椅子、花瓶、电饭煲、电视

机等从12楼扔出窗外，致楼下停放的4辆车不同程度

受损，被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然而，另一起由众人共同担责的判决，则反映出无

法确定高空抛物具体侵权人的无奈。

重庆市梁平区保洁员谢某负责某小区一单元大楼

与某医院大楼间巷道的清洁卫生。2017年7月的一

天，巷道上空落下砖头，谢某前去处理时被落下的另一

块砖头砸中头部，医院诊断为脊髓挫伤、截瘫等，谢某

共花费医疗费47万余元，后续仍需治疗。案件发生

后，公安机关实地勘察及走访调查排除了致害物为坠

落物的可能，但并未查明具体侵权人。今年3月法院审

理后宣判13家住户及相邻的梁平区某医院为此共同

“买单”，多名被告各补偿谢某27613.2元，梁平区某医

院补偿谢某193292.33元。

法院审理认为，由无法排除加害可能的建筑物使

用人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补偿，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相

对合理的分散损失的方法，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权

益。但走访中不少居民认为，精准惩治高空抛物加害

人，无疑更加公平。对未实施高空抛物的人来说，替人

担责，也是一种“祸从天降”。

那么，如何减少两种“祸从天降”？精准追责有何难？

解析难点 提高治理效果

记者在多地采访社区居民、物业公司及有关法律

人士发现，相对于较完善的法律保障，目前治理高空抛

物仍面临多重难点：

取证难。记者在山东济南多个居民小区走访看

到，小区内虽都安装了摄像头，但绝大多数只能俯拍，

主要用作路面的安防监控，一楼之上成为监控盲区。

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分析历年来高空抛物致人损

害纠纷案件发现，因高空抛物现场缺乏监控设备或目

击证人，案发后常常难以确定侵权人。通过公安部门

多种侦查手段和城市监控摄像，只能锁定某些楼层具

备加害可能，无法锁定实际加害人。

科技手段应用难。近年来，一些地区探索运用科

技手段治理高空抛物，但存在应用效果不佳问题。山

东信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华说，仅有部分

高档小区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系统，普通小区很少安

装，且安装监控的资金来源是公共维修基金，须征得小

区业主的同意。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

团董事长刘德明表示，虽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

智慧监控方面已有相对成熟的应用，但出于节省成本

的考虑，物业公司很难将其引入日常监管工作中。

民事案件处置难。根据法律规定，高空抛物、坠物

案件造成他人损害，在无法确认加害人时，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因此集体承担责任的案件多发。据重庆、山

东多地法院反映，这类案件调解可能性低、审理周期较

长、生效判决履行率低。

在重庆某法院审理的刘某某被碗砸伤案中，刘某

某起诉66户共104人，有89人缺席审理，审理时长达

742天。

有防有治 维护头顶安全

受访基层干部群众认为，运用技术手段强化监管

是治理高空抛物的最有效手段，民法典完善了高空抛

物坠物治理规则，明确了公安机关、物业等职责，需要

各方强化责任心，形成治理合力。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公安分局科技信息化科副

科长余行江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系统功能、提升算法

准确度，推进全国高空抛物治理体系标准化建设，符合

条件的可纳入科研项目专项支持，让创新成果更好服

务民生。

物业可以做什么？董永华建议，对于新建小区，相

关部门应逐步要求开发商配套建设防高空抛物监控系

统；对于老旧小区需加装监控系统的，物业要确保安装

在公共区域，而且严格妥善保管录像内容，保护居民隐

私。同时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民意调查，尤其注意听取

低楼层居民的意见。

公益服务证书网上明码标价，大学生成主要买家
《中国青年报》李超 左智越

一张加盖公章、写有志愿者姓名、志愿者服务时长的

公益证书，在网上竟被明码标价出售。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互联网交易平台中有不少商家

涉嫌伪造、贩卖公益证书。证书还被分为官方版、精装

版、普通版等多种类型。有的商品链接中还有“高级防

伪，唯一证书编号”等字样。

“祸从天降”不止于一判了之
高空抛物入刑之后


